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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
第二十七期 二零一六年七月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关联申报和同期资料
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

2016年6月29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16年第42号公告（以下简称“42号公
告”），进一步完善了关联申报和同期资料管理。42号公告明确了关联关系的定
义与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并规定了填报国别报告的范围、同期资料主体文档、
关联申报等内容。适用于2016年及以后的会计年度。

42号公告主要在同期资料文档的提交上对纳税人提出了新的申报义务：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42号
发文日期：2016年6月29日
执行日期：2016年6月29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存在关联交易的
企业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跨境避税安排被质疑的风

险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此处阅读法
规全文。 国别报告

• 国别报告主要披露最终控股企业所属跨国企业集团所有成员实
体的全球所得、税收和业务活动的国别分布情况。

•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居民企业，应当在报送年度关联业务往来
报告表时，填报国别报告：
 该居民企业为跨国企业集团的最终控股企业，且其上一会计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中的各类收入金额合计超过55亿元；
 该居民企业被跨国企业集团指定为国别报告的报送企业。

同期资料
文档

同期资料文档包括主体文档、本地文档、特殊事项文档。
• 主体文档主要披露最终控股企业所属企业集团的全球业务整体

情况，包括组织架构、企业集团业务、无形资产、融资活动、
财务与税务状况。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企业，应当准备主体文
档：
 年度发生跨境关联交易，且合并该企业财务报表的最终控股

企业所属企业集团已准备主体文档；
 关联交易总额超过人民币10亿元。

• 本地文档主要披露企业关联交易的详细信息，包括企业概况、
关联关系、关联交易、可比性分析、转让定价方法的选择和使
用。年度关联交易金额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企业，应当准备本
地文档: 
 有形资产所有权转让金额（来料加工业务按照年度进出口报

关价格计算）超过2亿元；
 金融资产转让金额超过1亿元；
 无形资产所有权转让金额超过1亿元；
 其他关联交易金额合计超过4000万元。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208516/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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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七期）

同期资料
文档

• 特殊事项文档包括成本分摊协议特殊事项文档和资本弱化特殊
事项文档。
 企业签订或者执行成本分摊协议的，应当准备成本分摊协议

特殊事项文档。
 企业关联债资比例超过标准比例需要说明符合独立交易原则

的，应当准备资本弱化特殊事项文档。
企业执行预约定价安排的，可以不准备预约定价安排涉及关联交易
的本地文档和特殊事项文档，且关联交易金额不计入本地文档要求
中规定的关联交易金额范围。
企业仅与境内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的，可以不准备主体文档、本地
文档和特殊事项文档。

42号公告替代了《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国税发【2009】2号）中
关于同期资料管理要求的相关内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年度关联业务往来
报告表》（国税发【2008】114号），对纳税人的申报内容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尽管中国转让定价法规全面更新的出台时间尚未确定，但42号公告可以视
为中国将OECD/G20领导的BEPS项目成果本土化进程中，所推行的一系列国内法
规的开篇之作。

*  关于42号公告的具体内容以及其具体影响，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接阅读相关
深入分析：
 《中国税务快讯：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完善关联申报和同期资料管理有

关事项的公告》（第二十三期，二零一六年七月）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alert-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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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无
发文日期：无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跨国企业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个人
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跨境避税安排被质疑的风

险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此处阅读法
规全文。

OECD公布BEPS实施落地的多项进展
根据OECD在官方网站上发布的新闻，OECD发布了：(i) BEPS第4项行动计划
（对利用利息扣除和其他款项支付实现的税基侵蚀予以限制）下，关于设计和运
营集团比率规则的讨论稿；和 (ii) 第5项行动计划（考虑透明度和实质性因素，有
效打击有害税收实践）下，关于地区间税收裁定交换的通用IT模板（税收裁定交
换的XML模式）。

 BEPS第4项行动计划（对利用利息扣除和其他款项支付实现的税基侵蚀予以
限制）下，关于集团比率规则的讨论稿

• OECD邀请社会公众对一份关于BEPS第4项行动计划（利息扣除和其他款
项支付）下的集团比率规则的设计和运营的讨论稿提供意见，并将于2016
年8月16日前收集相关意见。

 BEPS第5项行动计划（考虑透明度和实质性因素，有效打击有害税收实践）
下，关于税收裁定交换的XML模式（XML Schema）：税收征管用户指南

• 作为BEPS第5项行动计划（有害税收实践）的一项重要成果，一份包含在
缺乏强制性的自发信息交换的情况下可能会产生BEPS问题的所有裁定的
框架已得到各国认可。该框架包含六个类别的裁定：

 关于优惠制度的裁定

 跨境单边预约定价安排（APA）或其他单边转让定价裁定

 对利润进行下调的裁定

 常设机构（PE）裁定

 导管裁定

 在未来有害税收实践论坛（FHTP）认为在缺乏交换的情况下将会产生
BEPS问题的其他类型的裁定

• 正如第5项行动计划所预见的那样，税收协定交换的XML模式提供了通用
IT模板，以实现各主管当局之间的税收裁定交换。XML模式下税收裁定信
息交换用户指南进一步明确了需要报告的信息，并就如何在文档中修改数
据提供了指引。

•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目前尚未明确表示中国是否会参与该税收裁定自发情报
交换系统。

* 毕马威已于2015年10月OECD发布BEPS项目的“2015年成果”后的第一时间
发布了相关《中国税务快讯》，详解BEPS项目成果及中国的应对措施。您可以
通过点击以下链接阅读相关深入分析：

 《中国税务快讯：经合组织 (OECD) 公布2015年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项目
成果及中国的应对措施 》（第二十八期, 二零一五年十月 ）

**  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接阅读相关深入分析：

 《数字时代的中国税收：中国经济正步入数字经济时代 》（第一期, 二零
一六年七月 ）

 《中国增值税体系与数字经济》（二零一六年三月）

http://www.oecd.org/tax/oecd-announces-further-developments-in-beps-implementation.htm
http://www.oecd.org/tax/aggressive/discussion-draft-beps-action-4-elements-of-the-design-of-group-ratio-rule.pdf
http://www.oecd.org/tax/beps/exchange-on-tax-rulings-xml-schema-user-guide-for-tax-administrations.htm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5/10/china-tax-alert-1510-28-oecd-2015-beps-deliverables-issued-and-china-response.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in-the-digital-age-1.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3/vat-and-the-digital-economy-in-chin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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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发改财金[2016]1467
号
发文日期：2016年7月8日
执行日期：2016年7月8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纳税信用A级企
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运营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此处阅读法
规全文。

《关于印发<关于对纳税信用A级纳税人实施联
合激励措施的合作备忘录>的通知》
2016年7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中国人民银行、中央文明
办等29个部门签署了《关于对纳税信用A级纳税人实施联合激励措施的合作备忘
录》（以下简称“合作备忘录”），对税务机关公告发布的纳税信用A级纳税人
在项目审批服务、税收服务、财政资金使用、进出口等18个领域实施41项守信联
合激励措施。其中部分激励措施摘录如下：

项目 激励措施 落实部门

税收服务

• 一般纳税人可单次领取3个月的增值税发票用量，
需要调整增值税发票用量时即时办理。

• 普通发票按需领用。
• 连续3年被评为A级信用级别的纳税人，提供绿色

通道或专门人员帮助办理涉税事项。
• 纳税信用A级出口企业可享受优先安排出口退（免）

税等便利措施。
•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消增值税发票认证。

税务总局

项目审批
服务

• 建立行政审批绿色通道。部分申报材料（法律法
规要求提供的材料除外）不齐备的，如行政相对
人书面承诺在规定期限内提供，可先行受理，加
快办理进度。

国家发展
改革委

商务服务 • 办理商务领域相关行政审批事项时缩减办证的时
间。 商务部

进出口便
利化

• A级纳税人可享受较低进出口货物查验率、优先办
理进出口货物通关手续等便利化措施。 海关总署

外汇管理 • 优先选择外汇业务合规性好的A级纳税人作为贸易
投资便利化改革措施的先行先试对象。 外汇局

融资便利
化

• 作为银行授信融资的重要参考条件。
• 作为优良信用记录记入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人民银行、
银监会

*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40号，纳税信用级别设A、B、C、D四级。A
级纳税信用为年度评价指标得分90分以上的纳税人。 税务机关每年4月份确定上
一年度纳税信用评价结果，并根据补评、复评情况对纳税人的纳税信用级别实
施动态调整。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将A级纳税人名单与其他领域失信名单进行
交叉比对，结合该企业信用状况实施激励。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607/t20160712_8110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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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工商企注字[2016]117
号、沪府发[2016]41号
发文日期：2016年6月24日、
2016年7月1日
执行日期：2016年6月24日、
2016年7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合规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正文法规标
题阅读法规全文。

工商总局、上海市人民政府进一步推进商事制
度改革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八期，二零一六年三月）中曾提及国家税务总局连
发两文落实《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152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事项的决
定》。近日，工商总局和上海市政府又对行政审批事项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整。

 《工商总局关于调整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的通知》（工商企注字
[2016]117号）

2016年6月24日，工商总局发布工商企注字[2016]117号（以下简称“117
号”）， 对《工商总局关于严格落实先照后证改革严格执行工商登记前置审
批事项的通知》（工商企注字[2015]65号）中工商登记、注销登记前置审批
事项进行了调整，并予公布。

• 117号文将法律明确的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由5项减少至3项（如删除林
木种子经营许可证核发等事项）；将企业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前置审批事
项指导目录由34项调整至30项（如删除设立电视剧制作单位审批、电影制
片单位以外的单位独立从事电影摄制业务审批等事项）。

• 先照后证是指除《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中列明的事项外，办理工
商登记时，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交相关审批部门的许可文件、证件。对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申请办理经营范围登记时，在营业执照 “经营范围”栏
后标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企业办理工商登记后取得相关许可文件、证件的，在取得相关许
可文件、证件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自行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公示。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等事项的决定》（沪府发
[2016]41号）

2016年7月1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沪府发[2016]41号文，对上海市行政审
批等事项进行了新一轮集中清理，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等事项，共计176
项。如，取消对企业从事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经营的所得
享受所得税优惠的备案核准、取消对软件、集成电路企业享受所得税优惠的
备案核准、取消对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认定等104项目行政审批。相关调
整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3/china-tax-weekly-update-008.html
http://www.saic.gov.cn/zwgk/zyfb/zjwj/xxzx/201607/t20160706_169597.html
http://gkml.saic.gov.cn/auto3743/auto3751/201505/t20150522_156619.htm...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2319/nw12344/u26aw480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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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44号、京政发
[2016]19号、办水总
[2016]132号
发文日期：2016年7月5日至
2016年7月11日
执行日期：2016年5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增值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风

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正文法规标
题阅读法规全文。

为配套营改增新政《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
通知》（财税[2016]36号，以下简称“36号文”)，2016年7月6号，国家税务总
局对于部分地区开展住宿业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自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试点工
作发布了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地区开展住宿业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自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试点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44号，以下
简称“44号文”）

• 44号文规定，在全国91个城市月销售额超过3万元（或季销售额超过9万元）
的住宿业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提供住宿服务、销售货物或发生其他应税行
为，需要开具专用发票的，可以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自行开具，主
管国税机关不再为其代开。

此外，各地税务局及各相关部门持续发布公告和解读，对营改增相关问题进行了
明确。主要包括：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北京市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调整市与区增值税
收入划分过渡方案>的通知》（京政发[2016]19号）

 《<上海市国家税务局关于本市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跨境应税行为免税管理有关
事项的公告>的解读》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利工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计价依据调整办法>的
通知》（办水总[2016]132号）

此前，为配套36号文的实施，国务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曾发布多份文件。
有关各文件的主要内容，您可以通过点击阅读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十三期、
第十四期、第十五期、第十六期、第十七期、第十八期、第十九期、第二十期、
第二十一期、第二十二期、第二十三期、第二十四期、第二十五期及第二十六期
了解详情。

* 毕马威已于36号文公布后的第一时间发布了营改增新政相关的《中国税务快
讯》，涵盖了营改增新政概述及对所有行业的影响分析。还针对金融服务及保险
行业、房地产及建筑业和生活服务及其他服务业三大板块，同时发布了三份专门
针对三大板块的政策变化重要影响的快讯。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接进行阅读：

 《中国税务快讯：营改增新政——法规概述及对所有行业的影响》（第九期，
二零一六年三月）

 《中国税务快讯：营改增新政——对金融服务及保险行业的影响》（第十期，
二零一六年三月）

 《中国税务快讯：营改增新政——对生活服务及其他服务业的影响》（第十
一期，二零一六年三月）

 《中国税务快讯：营改增新政——对房地产及建筑业的影响》（第十二期，
二零一六年三月）

** 此外，针对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明确全面推开营改
增试点有关再保险、不动产租赁和非学历教育等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68号）
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机构同业往来等增值税政策的补充通知》（财
税[2016]70号，以下简称“70号文”），毕马威也已于第一时间发布了相关《中
国税务快讯》，详解新文件给再保险公司和初保公司以及金融服务带来的影响。
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接进行阅读：

 《中国税务快讯：税法新规明确再保险服务的增值税处理》（第十七期，二
零一六年六月）

 《中国税务快讯：金融服务业增值税免税范围扩大》（第二十期，二零一六
年七月）

国家税务总局及各地税务机关再发营改增配套
文件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208831/content.html
http://www.bjdx.gov.cn/zwgk/zcjd/2008908.htm
http://www.tax.sh.gov.cn/pub/SY/zcjd/jdxq/201607/t20160701_425256.html
http://www.mwr.gov.cn/zwzc/tzgg/tzgs/201607/t20160711_748270.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4/china-tax-weekly-update-13.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4/china-tax-weekly-update-14.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4/china-tax-weekly-update-15.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5/china-tax-weekly-update-16.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5/china-tax-weekly-update-17.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5/china-tax-weekly-update-18.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5/china-tax-weekly-update-19.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0.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1.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2.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3.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weekly-update-24.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weekly-update-25.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weekly-update-26.html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Documents/china-tax-alert-09-vat-implementation-rules-c.pdf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Documents/china-tax-alert-10-implementation-rules-fs-insurance-c.pdf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Documents/china-tax-alert-11-implementation-rules-lifestyle-services-c.pdf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Documents/china-tax-alert-12-implementation-rules-re-construction-c.pdf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6/china-tax-alert-17-va-treatment-of-reinsurance-arrangements.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alert-20-new-circular-expands-upon-china-vat-exemptions-for-financial-services-indust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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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土地增值税纳税申报
表的通知》

2016年7月7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税总函[2016]309号，对土地增值税纳税申报
表进行了相应调整。

• 增加《土地增值税项目登记表》：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纳税人，应在取得土地
使用权并获得房地产开发项目开工许可后，根据税务机关确定的时间，向主
管税务机关报送该登记表，并在每次转让（预售）房地产时，依次填报表中
规定栏目的内容。

• 修订土地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单：增加“代收费用”栏次、调整收入项目名称、
增加视同销售收入指标等。

文号：税总函[2016]309号
发文日期：2016年7月7日
执行日期：2016年7月7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土地增值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成

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此处阅读法
规全文。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保险代理人税收征管
有关问题的公告》

2016年7月7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16年第45号公告，对个人保险代理人为保
险企业提供保险代理服务税收征管有关问题予以明确，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 个人保险代理人为保险企业提供保险代理服务应当缴纳的增值税和城市维护
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税务机关可以委托保险企业代征。

• 个人保险代理人为保险企业提供保险代理服务应当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由保
险企业按照现行规定依法代扣代缴。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45号
发文日期：2016年7月7日
执行日期：2016年7月7日

相关行业：保险业
相关企业：保险企业
相关税种：个人所得税、增
值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律不明确带来的合规成

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此处阅读法
规全文。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优化<外出经营活动税收
管理证明>相关制度和办理程序的意见》

2016年7月6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16年第106号文（以下简称“106号文”），
提出了关于优化《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以下简称“外管证”）相关制
度和办理程序的意见。

106号文还对《外管证》的开具、报验登记、核销等办事程序作出了具体规定。

文号：税总发[2016]106号
发文日期：2016年7月6日
执行日期：2016年7月6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跨省、县（市）
经营的企业
相关税种：所有税种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律不明确带来的合规成

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此处阅读法
规全文。

创新《外管证》
管理制度

• 纳税人跨省税务机关管辖区域（以下简称跨省）经营的，应
按本规定开具《外管证》。

• 纳税人在省税务机关管辖区域内跨县（市）经营的，由省税
务机关自行确定是否开具《外管证》。

• 《外管证》有效期限一般不超过180天，但建筑安装行业纳
税人项目合同期限超过180天，按照合同期限确定《外管证》
的有效期限。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208728/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208716/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208413/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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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无
发文日期：2016年7月8日
执行日期：2016年8月8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北京市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所有税种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运营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此处阅读法
规全文。

《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关于办税事项全市通办的
公告》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四期，二零一六年二月）曾提及，关于《深化国税、
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的试点工作，国家税务总局选择了北京市推行办税事项
同城通办的专项改革试点工作。
为此，2016年7月8日，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发布了《关于办税事项全市通办的公
告》（以下简称“全市通办” ），自2016年8月8日起施行。

• 全市通办是指在不改变纳税人主管税务机关、不改变税收预算级次和收入归
属的前提下，纳税人可以通过北京市国家税局办税服务厅、自助办税终端渠
道接受不受主管税务机关区域限制的办税服务。

• 全市通办办税事项的范围包括：税务登记、税务认定、发票办理、申报纳税、
优惠办理、证明办理、纳税咨询等7大类375个办税事项。

• 涉及涉税违法行为依法应当进行行政处理的相关办税事项不在全市通办范围
内，由属地国税机关办理。

《北京市国家税务局 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发
布〈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修订）〉
的公告》
2016年7月6日，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和北京市地方税务局联合发布2016年第22号
公告（以下简称“22号公告”），规范全市国税机关、地税机关行使税务行政处
罚裁量权，并公布了《北京市国家税务局 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
准》（以下简称“《裁量基准》”），自2016年9月1日起施行。

22号公告明确要求，税务机关应根据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危害后果等
情况，在《裁量基准》规定的幅度内，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或不予行政处罚的
决定。对因特殊原因不能执行裁量基准的案件，税务机关必须说明理由，并履行
审批手续，避免裁量权滥用。

此外，22号公告规定，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在五
年内未被发现的，不予行政处罚。

文号：北京市国家税务局 北
京市地方税务局公告[2016]第
22号
发文日期：2016年7月6日
执行日期：2016年9月1日

相关行业：无
相关企业：无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不合规事项被质疑的风险

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此处阅读法
规全文。

http://www.bjsat.gov.cn/bjsat/bsfw/tzgg/201607/t20160708_263366.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2/china-tax-weekly-update-04.html
http://hd.chinatax.gov.cn/guoshui/action/GetArticleView1.do?id=3496794&flag=1
http://hd.chinatax.gov.cn/guoshui/action/GetArticleView1.do?id=3496794&fla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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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财办会[2016]28号
发文日期：2016年7月4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自被法院宣告破
产至法院裁定破产终结期间
的企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律不明确带来的合规成

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此处阅读法
规全文。

《关于征求企业破产清算有关会计处理规定意
见的函》

2016年7月4日，财政部发布财办会[2016]28号，对其起草的《企业破产清算有
关会计处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向相关单位征求
意见。

该征求意见稿与原破产清算会计规定（《国有企业试行破产有关会计处理问题暂
行规定》，以下简称“原规定”）相比，主要在适用主体、适用范围、会计主体
假设等方面发生了变化。

• 适用主体和报表编制人：将适用主体从全民所有制企业扩大至所有企业法人。

• 适用范围：适用于企业自被法院宣告破产至法院裁定破产终结期间的有关会
计处理和报告。

• 会计主体假设：原规定规定了破产清算企业和破产管理人两个会计主体，征
求意见稿明确破产清算企业是破产清算条件下的会计主体。

• 编制基础和计量属性：按照非持续经营假设确定破产清算期间财务报表编制
基础，区别于企业会计准则所采用的持续经营假设下的财务报表编制基础。

此外，该征求意见稿还明确了确认和计量、破产财务报表的列报和披露等企业破
产清算有关会计处理的事项。

http://www.mof.gov.cn/mofhome/kjs/zhengwuxinxi/gongzuotongzhi/201607/t20160712_23534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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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七期）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实行税收实名制管理
的公告》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于2016年7月8日发布了《关于实行税收实名制管理的公告》，
决定在广东省行政区域范围内（不含深圳市）实行税收实名制管理。该公告明确
了税收实名制管理的含义、办税人员的范围、对办税人员采集信息的内容及信息
采集的途径等。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关于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
缴有关事项的通告》（北京市地方税务局通告
2016年第1号）
北京市地方税务局于2016年7月1日发布了2016年第1号通告，对残疾人就业保障
金的征缴范围、申报纳税地点和时间、征缴标准等事项进行了详细说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国家税务局关于设有固定装置非运输车辆免
征车辆购置税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2016年第43号）
国家税务总局于2016年6月30日发布了2016年第43号公告，对设有固定装置的非
运输车辆的范围、查询途径等事项予以明确，自2016年8月1日起实施。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http://gz.gd-n-tax.gov.cn/pub/gdgsww/xxgk/zfxxgk/zfxxgkml/ssfg/201607/t20160708_980475.html
http://cl.bjtzh.gov.cn/n13944/n14154/c13865520/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208630/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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